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文 件 S T D C  5 / 2 0 1 3  
資 料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論 ：  

 
( i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就 其 轄 下 康 體 設 施 預 訂 及

分 配 安 排 改 善 建 議 提 交 的 文 件 ； 以 及  

 
( i i )  康 文 署 就 “ 沙 田 區 流 動 圖 書 車 服 務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臨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康 文 署 重

新 檢 視 沙 田 現 有 流 動 圖 書 車 的 服 務 站 點 安 排 及 服 務

時 間 ， 審 視 沙 田 新 發 展 屋 苑 ， 加 設 流 動 圖 書 車 站 點

的 需 要 ， 以 令 居 民 有 機 會 使 用 有 關 服 務 。 ”  
(以 7 票 贊 成 及 9 票 棄 權 通 過 )  

 
( 2 )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延 長 六 間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開 放 時 間 的 建 議 計 劃 及 撥 款

安 排 ， 包 括 ：  

 
( a )  由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三 月 (為 期 一 年 )

繼 續 把 隆 亨 社 區 中 心 、 廣 源 社 區 會 堂 、 沙 角 社

區 會 堂 、 博 康 社 區 會 堂 、 顯 徑 鄰 里 社 區 中 心 及

美 田 社 區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延 長 ， 由 上 午 九 時 提

早 至 七 時 ；  

( 一 ) 



( b )  繼 續 停 止 延 長 隆 亨 社 區 中 心 會 議 室 的 開 放 時 間

直 至 另 行 通 知 ， 而 上 述 建 議 計 劃 將 不 適 用 於 隆

亨 社 區 中 心 會 議 室 ；  
 

( c )  在 二 零 一 三 / 一 四 財 政 年 度 及 二 零 一 四 / 一 五 財

政 年 度 分 別 預 留 6 9 5 , 9 7 0 元 及 6 3 , 2 7 0 元 ， 用 以

支 付 建 議 計 劃 的 營 運 開 支 ， 合 共 撥 款 7 5 9 , 2 4 0
元 ， 並 把 撥 款 申 請 推 薦 給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財
常 會 )考 慮 通 過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特 別 批 准 把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的 完 成 活 動 日 期 延 至

二 零 一 四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 

( i i )  沙 田 區 議 會 鄰 里 活 動 中 心 (鄰 里 中 心 )租 用 安 排 的 建 議

計 劃 及 撥 款 安 排 ， 包 括 ：  
 

( a )  由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三 月 (為 期 一 年 )
繼 續 向 匯 縱 專 業 發 展 中 心 (馬 鞍 山 )租 用 該 校 禮 堂

作 為 鄰 里 中 心 ， 並 開 放 星 期 一 至 五 下 午 六 時 至

十 時 ， 以 及 星 期 六 和 星 期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十

時 的 時 段 予 團 體 申 請 ；  
 
( b )  在 二 零 一 三 /一 四 財 政 年 度 及 二 零 一 四 /一 五 財 政

年 度 分 別 預 留 8 8 7 , 4 2 4 元 及 9 7 , 9 2 0 元 ， 用 以 支 付

建 議 計 劃 的 營 運 開 支 ， 合 共 撥 款 9 8 5 , 3 4 4 元 ， 並

把 撥 款 申 請 推 薦 給 財 常 會 考 慮 通 過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特 別 批 准 把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的 完 成 活 動 日 期 延 至

二 零 一 四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
 
( i i i )  由 地 區 設 施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建 議 ， 包 括 ：  

 
( a )   修 訂 S T - D M W 2 2 0 “ 亞 公 角 街 花 園 增 設 長 者 健 身

設 施 工 程 ”的 撥 款 申 請 ， 由 原 定 的 1 8 0 , 0 0 0 元 增

加 至 1 8 2 , 0 0 0 元 ；  

( 二 ) 



( b )  修 訂 S T - D M W 2 2 7 “ 馬 鞍 山 公 園 加 設 兒 童 遊 樂 設

施 工 程 ”的 撥 款 申 請 ， 由 原 定 的 4 0 , 0 0 0 元 增 加 至

4 5 , 0 0 0 元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 推 行 下 列 七 項 新 工 程 建 議 及 撥 款 安 排 ：  

 

 

 
工 程 名 稱  

工 程  
預 算 造 價  

(元 )  

經 常 開 支  
(按 年 度 計 )  

(元 )  

(一 )   顯 徑 鄰 里 社 區 中 心

及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影

音 設 備 提 升 工 程  

3 0 0 , 0 0 0  -  

(二 )   沙 田 運 動 場 水 泵 系

統 改 善 工 程  
6 0 0 , 0 0 0  -  

(三 )   沙 田 區 三 個 休 憩 處

內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

改 善 工 程  

3 6 0 , 0 0 0  -  

(四 )   顯 田 游 泳 池 更 換 電

解 鹽 機 及 滑 水 梯 水

泵 機 工 程  

6 0 0 , 0 0 0  -  

(五 )   曾 大 屋 遊 樂 場 近 羽

毛 球 場 加 裝 飲 水 器

工 程  

1 0 0 , 0 0 0  -  

(六 )   沙 田 區 三 個 體 育 館

健 身 室 內 加 設 健 身

設 施 工 程  

3 5 0 , 0 0 0  -  

(七 )   沙 田 區 三 個 游 泳 池

內 加 設 新 泳 池 設 備

工 程  

5 6 0 , 4 0 0  -  

總 額 ： 2 , 8 7 0 , 4 0 0  -  

 

( 三 ) 



( 四 ) 

( i v )  由 社 區 圖 書 館 提 交 的 三 份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  

申 請 機 構  
 

活 動 名 稱  
申 請  
款 額  
(元 )  

(一 )  靈 光 睦 鄰 中 心 廣 源

圖 書 館  
“我 愛 閱 讀 ”  —   
社 區 推 廣 計 劃  

8 , 0 0 0  

(二 ) 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 
賽 馬 會 馬 鞍 山 青 少

年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
“童閱故事 ”推廣月  8 , 0 0 0  

(三 ) 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 
賽 馬 會 大 圍 青 少 年

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
自 學 活 讀 多 面 體  8 , 0 0 0  

總 額 ：  2 4 , 0 0 0  

 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社 區 會 堂 及 圖 書 館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和 地 區

設 施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錄 ；  

 
( i i 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《 沙 田 區 康 體 設 施 管 理 匯 報 》和《 沙 田

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暨 服 務 使 用 匯 報 》 ； 以 及  

 
( i i i )  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地 區 設 施 工 程 進 度 報 告 。  

 
 
 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5 5 / 5 0  
 
 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 


